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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新生入學申請通知單 

敬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為總量管制學校，所有新生都必須先辦理資格審查申請，按相關規定排定順序後公告審查結

果，錄取生另行辦理第一階段報到，備取生及未錄取生另行辦理第二階段報到或轉介，請您詳閱下列

說明辦理資格審查申請，以保障 貴子弟就學權益。  

➢ 新生入學時程和流程： 

 

 

 

 

 

➢ 什麼是「資格審查」?要準備什麼資料？ 

為了保障全戶確實居住在本校學區內學童之優先入學權利，家長必須準備「全戶設籍資料」、「居

住事實證明」、「優先入學證明(無則免附)」及相關文件給本校進行審查，做為錄取排序依據。 

➢ 「全戶設籍資料」是指什麼？ 

所稱之全戶，係指學生與直系尊親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中一人）或法定監護人設籍於

同一戶籍內，請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證明。 

➢ 「居住事實證明」是指什麼？ 

係指學生全戶確實居住於本校學區內之書面證明文件(請詳閱說明頁)： 

✓ 居住之房屋所有權人是學生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所有則是「自有房屋」，請提供房屋(建物)所

有權狀或最近一年房屋稅單證明。 

✓ 居住之房屋所有權人不是學生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所有則是「非自有房屋」，請提供房屋租賃

契約證明及其它可佐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公家宿舍配住證明等等。「其它可佐證居住事實

之證明文件」如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水費收據、電費收據、三個月內不定期家訪同

意書等，需由本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議認定。 

➢ 「優先入學證明」是指什麼？ 

✓ 區公所發出之今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 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 學生本人重大傷病卡 

✓ 父母親雙亡證明 

✓ 親兄姐在本校就讀一~五年級(請註記班級和姓名，由本校逕行查證確認) 

✓ 鑑輔會安置公文 

✓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證明 

➢ 錄取順位如何排序？有親兄姐在本校就讀一~五年級就一定會錄取嗎? 

順位一 → 鑑輔會或社會局安置學生、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 

順位二 → 學童全戶設籍於學區內並有居住事實且具有優先入學身分者。 

順位三 → 學童全戶設籍於學區內並有居住事實者。 

順位四 → 學童沒有全戶設籍於學區內或沒有居住事實但具有優先入學身分者。 

3/22(三)-3/26(日)中午 12 點 
線上資格審查申請 

或 
3/26(日)8-12 時 

到校現場資格審查申請 

4/10(一) 
線上公布 
審查結果 

第一階段 
「錄取生」報到，「備取、
未錄取生」填寫轉介學校 

第二階段 
「備取生」轉正報到及
「未錄取生」轉介報到 

 

4/10(一)-4/15(六)中午 12 點線上報到、填轉介 
或 

4/15(六)8-12 時 中平國小現場報到、填轉介 
 

4/17(一)-4/22(六)中午 12 點 線上報到 
或 

4/22(六)8-12 時  至轉介學校現場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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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五 → 學童沒有全戶設籍於學區內或沒有居住事實者。 

上列順位再依學童的設籍時間先後排序，設籍較久者為先，錄取至額滿為止。有親兄姐在本校就

讀一~五年級者仍必須依照上列排序，並非一定錄取。 

➢ 我要如何「線上」資格審查申請、「線上」報到、「線上」轉介？ 

✓ 線上操作手冊、影片(含申請繳件、報到、轉介)，請掃描 QRcode-1、QRcode-2 

✓ 線上申請繳件、報到、轉介連結，請掃描 QRcode-3 

✓ 中平國小新生入學資訊(含詳細資格審查繳件說明、Q&A)，請掃描 QRcode-4 

 
QRcode-1 

線上操作手冊 

 
QRcode-2 

線上操作影片 

    
QRcode-3 

線上申請、報到系統 

 
QRcode-4 

中平國小新生入學資訊 

線上申請繳件、報到、轉介上傳後無法再次增修，請備齊繳件資料、確認無誤後再行操作。 

➢ 我要如何到校「現場」資格審查申請、「現場」報到、「現場」轉介？ 

為了減少家長往來奔波寶貴時間，請以線上辦理為主，若家長確實有困難，欲選擇現場辦理，請

依新生入學作業時程，從中平國小前門進入校園後依指示牌指示到達現場，並請備妥正本證明文

件(必要時核對)及影本，本校不提供影印服務。 

➢ 學生戶籍遷入日期為錄取排序重要依據，本校將以區公所提供之入學名冊資料(最近入籍之日期)

為準，請務必確認線上顯示之遷入日期是否正確，如果學生戶籍在學區內有變動，以最先入籍之

日期資料為準，請填寫特殊狀況審查申請書並繳交學生本人之遷徙紀錄證明書(戶政單位申請)；

若曾遷出學區外，則以最近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 

➢ 我孩子要多久遷戶籍才有錄取機會？ 

由於每年入學資格審查申請人數不定，所以無法確切得知要多久遷戶籍才有錄取機會，但依照這

三年經驗，學生全戶確實居住於本校學區內且學生遷入戶籍達三年以上者應該是很安全的。 

➢ 超額新生(未錄取生)將依學生戶籍遷入日期順序，再依家長意願，由本校轉介至鄰校：大崙國小

(10 個名額)、上大國小、高榮國小或復旦國小就讀，得不受學區限制。 

➢ 什麼是「自由學區」？那些「里、鄰」是自由學區?  

自由學區是指學生的設藉地址跨到二間以上學校，學生不須遷戶籍等程序得依其意願選擇其中一

間就讀，目前中平國小學區內之自由學區里、鄰如下：(頭洲國小亦為管制學校不接受轉介)  

✓ 中壢區過嶺里 7~11鄰、18鄰 →中平、頭洲、上大國小自由學區 

✓ 楊梅區新榮里 10~20鄰→中平、頭洲國小自由學區 

✓ 楊梅區高榮里 4~6鄰、19~20鄰→中平、高榮國小自由學區 

➢ 自由學區之入學新生若選擇本校就學仍需依總量管制辦法進行資格審查申請，若未錄取仍須依超

額新生(未錄取生)轉介，請家長仔細評估，避免因未錄取而無法轉介到想要去的學校就學(頭洲

國小亦為管制學校不接受轉介、大崙國小只能接收本校 10位轉介生)。 

➢ 詳細資格審查繳件說明、Q&A及其它相關總量管制訊息，可詳閱本校網站→新生暨轉學生專區，

如仍有任何疑問或因故不申請就學本校者，請洽教務處註冊組蔡老師(4902025 轉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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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新生入學資格審查申請繳交文件說明 
※ 依據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制作業要點辦理 ※ 

(現場資格審查申請請備妥影本，本校不提供影印服務)         112.03.10 

繳交資料序 應繳資料說明 

1.現場資格審查申請表 
⚫ 現場申請者使用(附件 1)，線上申請者不適用。 

⚫ 請在家先行填妥資料。 

2.全戶設籍資料 

⚫ 所稱之全戶，係指學生與直系尊親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其中一人）或法定監護人設籍於同一戶籍內。 

⚫ 下列資料擇一： 

■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自

有 

房

屋 

⚫ 房屋所有權人必須是學生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所有。 

⚫ 不可以用土地所有權狀、地價稅單或購屋證明替代，地址須

與學生戶籍地址相同，下列資料擇一： 

■ 房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 最近一年房屋稅單影本 

非

自

有

房

屋 

⚫ 房屋所有權人非學生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所有。 

⚫ 租用/借用/使用人必須是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地址須

與學生戶籍地址相同，下列資料擇一： 

■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正本 

■ 法院公證無償借用證明正本 

■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 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證明正本 

■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 三個月內之水費或電費收據 &  

   不定期家訪同意書(附件 3) 

■ 無法提供上列資料者請填「特殊狀況審查申請書」(附件

2)及「不定期家訪同意書」(附件 3) 

4.優先入學證明文件 

  (無者免附) 

■ 區公所發出之今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 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 學生本人重大傷病卡 

■ 父母親雙亡證明 

■ 親兄姐在本校就讀一~五年級(由本校逕行查證確認) 

■ 鑑輔會安置公文 

■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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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本申請表為現場申請者使用，線上申請者不適用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新生入學 

現場資格審查申請表 

學生資料(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學生姓名  學生 
身分證號 

 學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戶籍 
遷入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有親兄姐在本

校就讀一~五年級 

○ 否 
○ 是，就讀(   )年(   )班 
       姓名(          )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與 
學生關係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申請人電子
郵件信箱 

 

※ 請正確填寫申請人資料，以利學校後續有重要通知訊息不漏接。 

※ 相關繳件資料請備妥影本，本校不提供影印服務。 

※ 學生戶籍遷入日期是錄取排序重要依據，如果在「學區內有變動」請填寫特殊

狀況審查申請書並繳交學生本人之遷徙紀錄證明書(戶政單位申請)。 
 

資格審查申請繳交資料(由學校填寫) 

資料序 資料項目 已繳 未繳 

1 
現場資格審查

申請表 
 本申請表(學生資料欄填寫完整)   

2 全戶設籍資料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左列資料擇一)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3 
居住事實 

證明文件 

自
有 
房
屋 

 房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左列資料擇一) 

 最近一年房屋稅單影本 

  

非

自

有 

房

屋 

□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正本 

□ 法院公證無償借用證明正本 

□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法院公證房屋租賃

契約證明正本 

□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三個月內之水費或

電費收據  不定期家訪同意書 

□ 無法提供上列資料者請填「特殊狀況審查

申請書」及「不定期家訪同意書」 

4 

優先入學 

證明文件 

（無者免附） 

 今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父母親雙亡證明 

 學生本人重大傷病卡     鑑輔會安置公文 

 親兄姐在本校就讀一~五年級(由本校逕行查證)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   

 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手冊證明 

  

收件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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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本申請書為現場申請、線上申請者通用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新生入學資格審查 

特殊狀況審查申請書 
 

※需填寫特殊狀況審查申請書之情形： 

（1） 住家因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亦無建築物使用執照致無法取得房屋所有權狀及稅單者，如查

屬世居者，請說明原因並檢附里長出具之居住事實證明文件及填寫本申請書。 

（2） 因其他特殊情形無法提供居住事實文件者，請說明原因並檢附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及填寫

本申請書。 

（3） 設籍在同一門牌號碼之新生於分發實施總量管制學校時以一人為限(多胞胎除外)。但新生之

兄弟姊妹或經提供相關居住證明文件，確有兩戶以上居住之事實者請說明原因並填寫本申請

書。 

（4） 學生戶籍如果在學區內有變動，以最先入籍之日期資料為準，請說明異動始末並檢附學生本

人之遷徙紀錄證明書(戶政單位申請)及填寫本申請書。 

                                                   

學生姓名  
學生 

身分證號 
 

監 護 人 

親筆簽名 
 

特殊狀況 
※為了解申請學生狀況並作為審核是否通過的依據，請述明狀況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法提供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說明： 

   

□同一戶籍有二戶以上申請入學：  

  說明： 

   

□學生戶籍在學區內有變動(請檢附學生本人之遷徙紀錄證明書)： 

  說明： 

   

□其他說明：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件 

請於右方欄寫明文件名稱 

1. 

2. 

3. 

審 

核 

結 

果 

申請收件人 證明文件如上述備齊（請核章） 

複審 

「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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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本同意書為現場申請、線上申請者通用 

不定期家訪同意書 

 

依「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制作業

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得檢附本同意書作為其它可佐證

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本人_____________及入學子女____________確實居住

貴校學區內，同意中平國民小學於112年5月至7月期間，不定

期到府進行家訪，以玆佐證。 

倘有不實，經查證後願意放棄入學資格，並主動遷回原

戶籍地入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